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
沪教委体〔2018〕28号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转发《教育部关于开展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建设的通知》的通知
各高等学校：

    现将《教育部关于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建设的通知》（教体艺函〔2018〕5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根据要求，加强领导，统筹安排，认真实施，切实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高校美育全过程，引领大学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，弘扬中国精神。

根据文件要求，市教委拟组织开展推荐报送工作。凡符合报送条件要求的高校均可参加推荐，每所学校申报项目不超过1个，申报高校填写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申报书》（需加盖学校公章）一式2份于2018年6月11日（星期一）之前将推荐材料快递至市教委体卫艺科处，同时发送申报书电子稿至邮箱。市教委将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综合评价，确定向教育部推荐名单。

联系人：袁琼雯   联系电话：13774228273 

电子邮箱：jiaowei20170901@163.com

地址：大沽路100号3004室

    附件：教育部关于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建设的通知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2018年5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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